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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09� � � � � �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24-07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股权变更框架协议》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3年11月7日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华化学” ）与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铜化集团” ）及其股东方签署《股权变更框架协议》，详见万华化学临 2023-69号公告。

经现场尽调后，2024年2月26日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并签署协议， 万华化学不再受让铜化集团的部分

股份，通过万华化学全资子公司直接受让铜化集团所持有的安纳达及六国化工的部分股权，交易总金额

414,845,016元（大写：肆亿壹仟肆佰捌拾肆万伍仟零壹拾陆圆整）：

1、万华化学全资子公司万华化学集团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华电池” ）通过协议转让方

式收购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安纳达” ）32,

683,040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占安纳达总股份的15.20%，以转让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安纳达二级

市场收盘价9.15元为每股单价，交易金额人民币299,049,816元（大写：贰亿玖仟玖佰零肆万玖仟捌佰壹

拾陆圆整）。

交易完成后，万华电池将持有安纳达 32,683,040股股份，占安纳达总股本的15.20%，为安纳达第

一大股东。 铜化集团仍持有安纳达31,822,744股股份，占安纳达总股本的14.7999%。

经协商一致，铜化集团和万华电池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铜化集团在安纳达股东大会表决

事项中与万华电池保持一致行动， 铜化集团提名的董事在安纳达董事会表决事项中与万华电池提名的

董事保持一致行动。

万华电池为安纳达的控股股东，烟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安纳达实际控制人。

2、万华化学全资子公司万华电池通过协议转让方式收购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安徽六

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国化工” ）26,08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占六国化工总股份的

5.00%，以转让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六国化工二级市场收盘价即4.44元为每股单价，交易金额为人

民币115,795,200元（大写：壹亿壹仟伍佰柒拾玖万伍仟贰佰圆整）。

交易完成后，万华电池将持有六国化工 26,080,000股股份，占六国化工总股本的 5.00%。

万华化学承诺，未来12个月内，万华化学及其控制的公司不会成为六国化工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

3、本次股权转让前后股权结构如下：

标的公司名称 交易方

本次股权转让前 本次股权转让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安纳达

铜化集团 64,505,784 29.9999% 31,822,744 14.7999%

万华电池 0 0 32,683,040 15.20%

合计 64,505,784 29.9999% 64,505,784 29.9999%

六国化工

铜化集团 132,971,744 25.49% 106,891,744 20.49%

万华电池 0 0 26,080,000 5.00%

合计 132,971,744 25.49% 132,971,744 25.49%

注：铜化集团和万华电池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铜化集团在安纳达股东大会表决事项中与

万华电池保持一致行动， 铜化集团提名的董事在安纳达董事会表决事项中与万华电池提名的董事保持

一致行动。

4、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

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5、风险提示：本次交易尚需在满足《股份转让协议》规定的交割条件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上述事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本次交易存在交易各方未能依约履行

义务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的基本情况

2024年2月26日，万华电池与铜化集团签署《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和《安

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万华电池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分别受让铜化集团持有的安纳

达15.20%和六国化工5%的股权，交易总金额414,845,016元（大写：肆亿壹仟肆佰捌拾肆万伍仟零壹拾

陆圆整）。 其中：

1、以转让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安纳达二级市场收盘价9.15元为每股单价，受让铜化集团持有的

安纳达32,683,040股股份，交易金额人民币299,049,816元（大写：贰亿玖仟玖佰零肆万玖仟捌佰壹拾

陆圆整）。

铜化集团和万华电池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铜化集团在安纳达股东大会表决事项中与万华

电池保持一致行动， 铜化集团提名的董事在安纳达董事会表决事项中与万华电池提名的董事保持一致

行动。

万华电池为安纳达的控股股东，烟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安纳达实际控制人。

2、以转让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六国化工二级市场收盘价即4.44元为每股单价，受让铜化集团持

有的六国化工26,080,000股股份，交易金额为人民币115,795,200元（大写：壹亿壹仟伍佰柒拾玖万伍

仟贰佰圆整）。

万华化学承诺，未来12个月内，万华化学及其控制的公司不会成为六国化工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

（二）决策与审议程序

本公司已经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本次交易无须提交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审议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情形。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出让方：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7001511150245

法定代表人：徐均生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85526.33万元

成立日期：1991年11月12日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翠湖一路2758号

经营范围：化肥、农资(除危险品)、有机化工、无机化工及颜料产品生产与销售,矿山采选及矿产品销

售,对化工行业投资、咨询,化工设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架构

/2019年，铜化集团完成国资混改，引入投资方安徽创谷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谷新材” ），

创谷新材与安徽鹤源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创谷新材并无实际控制人，因此铜化集团实际控

制人由铜陵市国资委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目前铜化集团股权架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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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易对方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经公开资料查询，交易对手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受让方：万华化学集团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MAC4LQ665B

法定代表人：华卫琦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8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2年11月23日

住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亚路3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

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架构

万华化学集团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为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概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700610436258Q

法定代表人：吴亚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股份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 002136.SZ

注册资本：21,502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4年3月11日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大道南段1288号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系列钛白粉及相关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架构

截止本公告日， 安纳达总股本为215,020,000股。 根据安纳达披露的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 截至

2023年9月30日，安纳达前十大股东如下：

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64,505,784 29.9999%

2 铜陵市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926,900 1.36%

3 拉萨市星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750,000 1.28%

4 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659,765 1.24%

5 新余瑞达投资有限公司 2,453,100 1.14%

6

方正和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铜陵和生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000,000 0.93%

7 陈爱芬 1,250,800 0.58%

8 张逸秋 1,203,100 0.56%

9 叶正亮 865,000 0.40%

10 深圳市向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向阳 1�号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859,900 0.40%

合计 81,474,349 37.89%

本次交易前，安纳达的控股股东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安纳达64,505,784股股份，占安纳

达总股本的29.9999%；万华电池不持有安纳达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万华电池将持有安纳达32,683,040股股份，占安纳达总股本的15.20%，且铜化集

团将与万华电池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万华电池将成为安纳达控股股东。

3、安纳达主营业务

安纳达主要从事钛白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金红石型钛白粉、锐钛型钛白粉等系

列产品，具备硫酸法钛白粉产能8万吨/年。

安纳达控股子公司铜陵纳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从事磷酸铁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磷

酸铁系列产品，磷酸铁产能15万吨/年（含：铜陵纳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合肥国轩科宏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合作设立的铜陵安轩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建5万吨/年磷酸铁项目）。

4、主要产品成本及毛利状况

单位：万元

2023年1-6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钛白粉

营业收入 65,071.27 153,864.67 161,476.72 98,237.91

营业成本 57,578.37 138,077.00 137,783.85 87,318.99

毛利率 11.51% 10.26% 14.67% 11.11%

磷酸铁

营业收入 39,663.76 111,496.67 41,380.30 12,955.82

营业成本 32,779.10 70,432.31 32,916.43 10,480.24

毛利率 17.36% 36.83% 20.45% 19.11%

5、安纳达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2023年

9月30日

2022年

12月31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资产合计 203,514.65 191,168.13 137,747.73 101,881.70

负债合计 56,963.56 53,584.86 38,816.39 22,805.1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121,038.21 115,795.47 91,899.84 75,763.64

2023年1-9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163,725.43 271,426.47 204,696.51 112,170.71

利润总额 9,740.39 40,205.63 21,857.68 7,547.85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09.07 26,821.00 18,528.23 6,511.04

注：安纳达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财务报告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

具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安纳达2023年三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概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700726323933H

法定代表人：陈胜前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股份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600470.SH

注册资本：52,16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年12月28日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铜港路8号

经营范围：肥料生产；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第二、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

中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生产；农药批发。

2、股权架构

截止本公告日，六国化工总股本为521,600,000股。 根据六国化工披露的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截

至2023年9月30日，六国化工前十大股东如下：

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32,971,744 25.49%

2 戴文 16,004,179 3.07%

3 吴爱民 6,940,900 1.33%

4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5,481,251 1.05%

5 林云方 4,001,090 0.77%

6 陈辉 3,008,800 0.58%

7 林炎德 2,669,500 0.51%

8 崔春梅 2,000,000 0.38%

9 拉萨市星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808,000 0.35%

10 张敬东 1,352,600 0.26%

合计 176,238,064 33.79%

本次交易前， 六国化工的控股股东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六国化工132,971,744股股份，

占六国化工总股本的25.49%；万华电池不持有六国化工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万华电池将持有六国化工26,080,000股股份，占六国化工总股本的5%，六国化工

为万华电池的参股企业。

3、六国化工主营业务

主营业务为化肥(含氮肥、磷肥、钾肥)、肥料（含复合肥料、复混肥料、水溶肥及微生物肥料）、化学制

品（含精制磷酸、磷酸盐）、化学原料的生产加工和销售。 公司是华东地区磷复肥和磷化工一体化专业制

造的大型企业。

六国化工拥有磷酸一铵产能30万吨/年、磷酸二铵产能64万吨/年、尿素产能 30万吨/年、复合肥产

能150万吨/年的生产能力。

4、主要产品成本及毛利状况

单位：万元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复合肥

营业收入 290,088.60 218,843.00 166,519.54

营业成本 262,114.14 188,879.71 140,796.52

毛利率 9.64% 13.69% 15.45%

磷肥

营业收入 284,670.54 223,046.59 178,595.98

营业成本 242,448.54 179,213.70 151,172.74

毛利率 14.83% 19.65% 15.35%

尿素

营业收入 60,554.05 51,772.24 40,077.82

营业成本 50,360.88 40,204.46 32,379.63

毛利率 16.83% 22.34% 19.21%

磷酸

营业收入 36,726.95 12,805.22 5,043.58

营业成本 19,505.23 7,485.67 3,097.18

毛利率 46.89% 41.54% 38.59%

硫酸钾

营业收入 14,625.85 9,439.97 11,987.02

营业成本 14,243.57 8,727.15 10,357.82

毛利率 2.61% 7.55% 13.59%

液氨

营业收入 18,556.05 17,864.54 9,111.61

营业成本 16,409.18 14,985.84 7,354.59

毛利率 11.57% 16.11% 19.28%

5、六国化工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2023年

9月30日

2022年

12月31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资产合计 648,285.92 704,392.95 537,026.19 451,627.77

负债合计 455,801.09 514,120.37 371,382.97 317,931.46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178,923.74 178,840.47 161,132.00 137,401.84

2023年1-9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526,325.08 754,921.96 598,450.24 482,323.22

利润总额 1,723.31 28,027.93 30,567.73 18,846.28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1.66 19,297.79 23,728.90 16,798.33

注：六国化工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财务报告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六国化工2023年三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以安纳达和六国化工股票交易价格为基础，且在公司对安纳达和六国化工所作尽职调查基

础上，充分考虑标的公司生产经营状况、发展前景以及控制权交易等因素，经交易双方充分协商后，万华

电池分别受让铜化集团持有的安纳达15.20%和六国化工5%的股权，交易总金额414,845,016元（大写：

肆亿壹仟肆佰捌拾肆万伍仟零壹拾陆圆整），其中：

1、以转让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安纳达二级市场收盘价9.15元为每股单价，受让铜化集团持有的

安纳达32,683,040股股份，交易金额人民币299,049,816元（大写：贰亿玖仟玖佰零肆万玖仟捌佰壹拾

陆圆整）。

2、以转让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六国化工二级市场收盘价即4.44元为每股单价，受让铜化集团持有的

六国化工26,080,000股股份，交易金额为人民币115,795,200元（大写：壹亿壹仟伍佰柒拾玖万伍仟贰

佰圆整）。

五、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4年2月26日，万华电池与铜化集团签署《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和《安

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转让方与受让方一致同意以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转让股份二级市场收盘价9.15元为每股单价，

转让方以上述单价确定的本次股份转让的转让价格（以下简称“股份转让价款” ）合计为人民币299,

049,816元（大写：贰亿玖仟玖佰零肆万玖仟捌佰壹拾陆圆整）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安纳达32,683,

040股股份，占安纳达股份总数的15.20%。

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协议转让申请材料，在获取交

易所出具的股份转让协议转让确认意见书10个交易日内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 受

让方应于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转让方支付全部股份转让价款。

经双方协商一致，转让方在安纳达股东大会表决事项中与受让方保持一致行动，转让方提名的董事

在安纳达董事会表决事项中与受让方提名的董事保持一致行动。

安纳达董事会成员5名，转让方须对受让方提名的2名董事选举投赞成票；安纳达监事会成员3名，转

让方须对受让方提名的1名监事选举投赞成票。

2、《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转让方与受让方一致同意以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转让股份二级市场收盘价即4.44元为每股单

价， 转让方以上述单价确定的本次股份转让的转让价格（以下简称“股份转让价款” ） 合计为人民币

115,795,200元（大写： 壹亿壹仟伍佰柒拾玖万伍仟贰佰圆整） 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六国化工26,

080,000股股份，占六国化工股份总数的5%。

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协议转让申请材料，在获取交

易所出具的股份协议转让确认意见后10个交易日内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 受让方

应于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转让方支付全部股份转让价款。

六国化工董事会成员7名，转让方对受让方提名的1名董事选举投赞成票；六国化工监事会成员3名，

转让方对受让方提名的1名监事选举投赞成票。

六、本次交易的其他事项

关于铜化集团矿业板块，万华化学或其子公司计划通过股权转让、增资等方式直接持有铜化集团下

属矿业公司的股份，双方仍在继续商谈合作方案，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该交易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视后续进展情况及投资额度履行相

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万华化学将电池产业作为公司第二增长曲线进行培育，本次交易完成后，万华电池将完善上游原

料产业链，增强在电池产业尤其是磷酸铁锂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2、安纳达钛白粉在行业处于前列，万华化学在涂料、塑料和油墨等领域与众多大客户也有良好合作

关系，同时万华化学在全球具有完善的销售体系，万华电池控股安纳达后该业务与万华化学现有业务具

有极强的互补及协同效应。

3、万华化学依托多年经验和积累，同时拥有战略采购、工程一体化建设、精益制造、销售网络布局等

的运营能力，能够为标的公司现有及未来的新基地建设和运营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八、所涉后续事项

后续公司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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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于2024年2月26日在北京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2024年第二

次董事会会议，会议通知于2024年2月19日通过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至本行所有董事和监事。 本次

会议由董事长葛海蛟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14名，亲自出席董事13名。 独立非执行董事让·路易·埃

克拉先生因其他重要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委托独立非执行董事乔瓦尼·特里亚先生代为出席并表

决。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出

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聘任刘进先生为本行副行长

赞成：14� � � � � � � �反对：0� � � � � � � � �弃权：0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我们认为刘进先生的任职资格、聘任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聘任刘进先生为本行副行长。

刘进先生担任本行副行长的任职资格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

刘进先生的个人简历如下：

刘进先生出生于1976年，2024年加入本行。2021年9月至2024年1月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曾任国

家开发银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教育培训局局长兼开发性金融学院院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北京分行行

长等职务。 199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2000年获得厦门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具有高级经济师职称。

二、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主席及成员调整

1.关于林景臻先生的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任职

赞成：13� � � � � � � �反对：0� � � � � � � � �弃权：0

执行董事林景臻先生因利益冲突回避表决。

批准林景臻先生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担任企业文化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

2.关于张毅先生的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任职

赞成：14� � � � � � � �反对：0� � � � � � � � �弃权：0

批准张毅先生自担任本行执行董事之日起担任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

3.关于刘晓蕾女士的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任职

赞成：14� � � � � � � �反对：0� � � � � � � � �弃权：0

批准刘晓蕾女士自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之日起担任审计委员会主席兼委员、 战略发展委员会

委员、风险政策委员会委员、人事和薪酬委员会委员、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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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银行” 或“本行”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2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号中国银行总行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 8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83

H股股东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7,697,228,10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190,185,646,640

H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27,511,581,46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94913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4.603782

H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9.345354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情况，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无需由本行优先股股东审议，因此，

优先股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四)会议主持情况及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长葛海蛟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规范运作》和本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现任董事14人，出席13人，独立非执行董事让·路易·埃克拉先生因其他重要公务未能出席会

议；

2、本行现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本行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张毅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994,807,398 99.899656 190,821,939 0.100335 17,303 0.000009

H股 25,734,911,202 93.542101 1,772,125,430 6.441379 4,544,833 0.016520

普通股合计： 215,729,718,600 99.096217 1,962,947,369 0.901687 4,562,136 0.002096

2、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楼小惠女士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992,053,263 99.898208 193,572,174 0.101781 21,203 0.000011

H股 25,640,802,812 93.200032 1,866,143,820 6.783121 4,634,833 0.016847

普通股合计： 215,632,856,075 99.051723 2,059,715,994 0.946138 4,656,036 0.002139

3、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刘晓蕾女士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185,557,237 99.999953 68,203 0.000036 21,200 0.000011

H股 27,425,786,980 99.688151 81,159,654 0.295002 4,634,831 0.016847

普通股合计： 217,611,344,217 99.960549 81,227,857 0.037312 4,656,031 0.002139

4、议案名称：审议批准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务工具发行额度和发行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185,622,940 99.999988 6,400 0.000003 17,300 0.000009

H股 27,507,070,512 99.983603 87,010 0.000317 4,423,943 0.016080

普通股合计： 217,692,693,452 99.997917 93,410 0.000043 4,441,243 0.002040

(二)涉及重大事项，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审议批准选举张毅先生担

任本行执行董事

1,202,900,865 86.307401 190,821,939 13.691358 17,303 0.001241

2

审议批准选举楼小惠女士

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1,200,146,730 86.109794 193,572,174 13.888685 21,203 0.001521

3

审议批准选举刘晓蕾女士

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1,393,650,704 99.993585 68,203 0.004894 21,200 0.00152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第1-3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委任代表）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第

4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委任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张毅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楼小惠女士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刘晓蕾女士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

事的任期三年，将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其各自任职资格之日起开始计算。 上述相关人士的委员

会任职信息请参见本行同日发布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承本行于2023年10月30日发布的公告，因工作原因，姜国华先生于2024年2月26日会后不再履行本

行独立非执行董事相关职责。 姜国华先生已确认其与本行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没有任何其他事项需要

通知本行股东。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柳思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本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

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五、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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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已收到传票，尚未开庭审理。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

公司青岛奥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奥博” ）为本案原告。

● 涉案的金额：涉案的金额为人民币27,365,874.80元（未含逾期付款利息、律师费、诉讼费）。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公司根据审慎性原则按照会计准则已在2023年度业绩

快报中对本次诉讼事项计提了相关资产减值准备。 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鉴于本次公告的涉诉案件尚未开庭受理，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

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 青岛奥博已聘请专业律师团队积极提起诉讼，依法主张自身合法

权益，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

一、本次重大诉讼起诉的基本情况

青岛奥博就其与广西杰立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杰立特” ）、广西中伟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并于近日收到法院传票

（案号：（2024）桂0702民初63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二、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青岛奥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继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22MA3CHFAA2Q

被告：广西杰立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706MA5QJ39E3R

第三人：广西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培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706MA5QABFE4T

（二）事实与理由

原告青岛奥博与被告广西杰立特于2021年7月签订6份《设备采购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采购窑炉

上下料自动化、烘箱自动化改造等设备；2022年4月，为采购烘箱上下料新增装盘机闸板阀，原被告继而

签订《购销合同》。 上述合同签订后，青岛奥博按约定履行了全部的合同义务，并多次发函督促被告支付

货款， 但被告一直以第三人未向其付款导致其没有能力向原告履约等为由拖欠货款，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被告尚欠原告剩余货款27,365,874.80元。

（三）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履行6份《设备采购合同》与烘箱上下料新增装盘机闸板阀购销合同，支付原告剩余货

款27,365,874.80元；

2、判令被告承担逾期付款利息；

3、判令被告承担律师费及全部诉讼费用。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青岛奥博就本案已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按照涉案金额申请诉讼财产保全。 公

司于2024年2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3年度业绩快报，公司根据

审慎性原则按照会计准则已在2023年度业绩快报中对本次诉讼事项计提了相关资产减值准备。 本次诉

讼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鉴于本次公告的涉诉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本次诉讼事项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造成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生效判决为准，后续公司将

根据案件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本次诉讼系控股子公司青岛奥博依法维权行为，是维护公司合法权益、避免经济损失的正当措施，

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的进展，并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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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

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3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53,709.82 52,248.94 2.80

营业利润 6,135.48 11,793.60 -47.98

利润总额 6,625.58 11,864.47 -44.1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316.68 11,077.04 -33.9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230.54 8,379.01 -49.5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4 0.96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2 15.37 降低11.15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16,670.27 214,309.84 1.10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75,738.00 175,230.73 0.29

股 本 11,480.00 8,200.00 4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15.31 15.26 0.33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和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为准。

3.公司2023年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本报告期初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按调整后股本重新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经营情况、财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3,709.8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8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7,316.6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3.9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30.5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9.51%。因实施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计提的股份支付费用1,

072.52万元，已计入本报告期损益。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16,670.27万元，较本报告期初增长1.10%；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175,

738.00万元，较本报告期初增长0.29%。

2、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公司专注于超声波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超声波应用及智能装

备解决方案。报告期内，受下游行业需求增速放缓影响，公司本期总体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为

保证核心竞争优势和业务拓展需要，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及市场开拓力度，积极引进专业人才，本报

告期内期间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较多以及按企业会计准则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故公司本期净利润下降明显。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分别下降47.98%、44.16%、33.95%及49.51%，主要系公司本期期间费用较上年

同期增加、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增加以及股份支付费用增加，导致本期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明显。

2、报告期内，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33.33%，主要系本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所

致。

3、报告期末，股本较期初增长40.00%，主要系报告期内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正式

披露的经审计后2023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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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 因公司未满足第四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2023年第二批次限制性股票解锁业

绩目标，经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回购第四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2023年第二批次全部限制性股票。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注销股份数量（股） 注销日期

299,562,000 299,562,000 2024年2月29日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回购注销第四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2023年第二批

次全部限制性股票。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2023年12月7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2023年第二批次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决定

对公司第四期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727名激励对象拟第二批次解锁的全部299,562,000股限制性

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2023年12月8日发布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五十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及《中国建

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四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2023年第二批次股票回购注销的公告》。

2023年12月27日，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

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2023年第二批次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2023年12月28日发

布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回购上述限制性股票已按规定发布了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公告， 具体内容请参见

公司2023年12月28日发布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第四期第二批次限制性股票减少公

司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公告》。 在前述公告约定的申报时间内，无债权人申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

公司第四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等相关规定，因公司未满足第四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2023年第二批

次限制性股票解锁业绩目标，当年度计划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公司应按照回购时市价与授予价

格的孰低值（不计利息）购回，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进行处理。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回购第四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2023年第二批次全部限制性股票。

（二）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价格及回购款项的说明

根据2020年12月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

四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授予的议案》，公司第四期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3.06元/股。

根据《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三十七条规定，公司未满足解锁业绩

目标的，则当年度计划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公司按照回购时市价（指公司董事会审议回购激励

对象限制性股票前1个交易日收盘价）与授予价格的孰低值（不计利息）购回，故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回

购价格为3.06元/股。

公司本次用于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回购款项合计人民币916,659,720元，不包

含因回购限制性股票产生的过户费、印花税等由公司承担的相关费用。

（三）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激励对象共计2,727名， 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299,562,000

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合计299,562,000股。

（四）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预计上述限制性股票于2024年2月29日完成注销。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将减少注册资本暨股本299,562,000元（股），减少后的注册资本暨股本

为41,619,952,444元（股）。 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股份数 比例 本次注销股份 股份数 比例

（股） （%） （股） （股） （%）

限售条件流通股 599,124,000 1.43 -299,562,000 299,562,000 0.7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1,320,390,444 98.57 0 41,320,390,444 99.28

股份合计 41,919,514,444 100.00 -299,562,000 41,619,952,444 100.00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

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

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注销履行了现阶

段必要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安排符合《股权激

励试行办法》《股权激励制度通知》《股权激励工作指引》《管理办法》及《第四期限制性股票计划》的

有关规定。 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事项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减少注册资本和股份注

销登记等手续，并依法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六、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2023年第二批次股

票回购注销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